
翁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翁市监处罚〔2025〕0027号

当事人：翁源县蒸武门尚城餐饮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229MAE6B31885　　

住所（经营场所）：翁源县龙仙镇建设一路62号尚城.阳光花园3栋L2-C05商铺
法定代表人：潘润康

身份证号码：******************                       

2025年6月27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对我县辖区的翁源县蒸武门尚城餐饮有限公司加工制作的香麻石磨斋肠（（加工日期：2025-06-27））进行抽检。

2025年7月16日，我局收到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检验报告（№:食安 2025-06-6846），报告载明我县辖区的翁源县蒸武门尚城餐饮有限公司加工制作的香麻石磨斋肠（其他米类制品自制）（加工日期：2025-06-27）经检验不合格（检验结论：经抽样检验，菌落总数项目不符合DBS 44/006-2024《餐饮服务非预包装即食食品微生物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标准指标：满意:<104,可接受:104-<105,不合格:≥105，实测值：6600000CFU/g。）。

2025年7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将上述检验报告送达给翁源县蒸武门尚城餐饮有限公司并对该店进行检查，我局执法人员现场告知该店有提出异议、复检的权利。该店已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229MAE6B31885）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JY24402290069500)。现场检查时，在该店未发现加工日期：2025-06-27的香麻石磨斋肠（其他米类制品自制）。

经查，翁源县蒸武门尚城餐饮有限公司对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检验报告（№:食安 2025-06-6846）所载内容无异议，在规定时限未提出异议、复检申请。

翁源县蒸武门尚城餐饮有限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从广东新雄基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购进上述检验报告所载批次香麻石磨斋肠（其他米类制品自制）的加工原料“新雄基超级水晶粉”，共购进500斤。2025年7月17日共加工了*份肠粉，销售价是*元/份，货值*元，获违法所得108元。翁源县蒸武门尚城餐饮有限公司采购食品前索取并查验了供应商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在购进上述批次香麻石磨斋肠（其他米类制品自制）的加工原料时，向供应商索取了购进单据。

翁源县蒸武门尚城餐饮有限公司在得知其加工的香麻石磨斋肠（其他米类制品自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后积极配合我局调查整改。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单（非食用农产品）（编号：SBJ25440200606462143）、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检验报告（№:食安 2025-06-6846）和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证明当事人加工的香麻石磨斋肠（其他米类制品自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2、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投资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翁源县蒸武门尚城餐饮有限公司已取得相关资质，证明翁源县蒸武门尚城餐饮有限公司已取得相关资质。                                         

3、询问笔录，证明翁源县蒸武门尚城餐饮有限公司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香麻石磨斋肠（其他米类制品自制）。

4、广东新雄基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送货单据及营业执照复印件各一份，证明翁源县蒸武门尚城餐饮有限公司是从合法渠道购进食品。            

本案调查终结后，本局于2025年9月26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翁市监罚告〔2025〕0031号），告知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并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本局认为，当事人经营的白切鸡经检验菌落总数项目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三项的规定，构成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应予处罚。

鉴于当事人从正规渠道采购原材料，有查验供应商资质证明材料、索取购进单据，并对原材料进行验收，已履行原材料采购查验义务，菌落总数超标无法通过肉眼或常规验收识别，无主观故意；当事人当天加工制作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香麻石磨斋肠*份，违法所得108元，金额较少；违法行为仅1天，持续时间短，且仅在其经营场所内销售，涉及区域范围小；本次为首次违法；未收到消费者投诉或身体不适反馈，未造成健康损害，社会危害后果较小；当事人案发后积极配合调查，如实供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采购记录、供应商资质等证据，主动全面排查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第六条“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二项、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三）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如实交代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三）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的规定，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当事人事后整改表现，当事人符合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决定对当事人减轻处罚。。

2025年7月29日，当事人向我局提交情况说明并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主要理由如下：1.顾客食用后未反馈身体不适；2.属首次违法且已积极改正；3.面临经济困难及市场环境恶劣。经复核，当事人陈述申辩情况属实，本局予以采纳。

综上，当事人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三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一）……（十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除前款和本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生产经营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处罚；……”的规定，经负责人集体讨论，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1.没收违法所得108元；2.处以罚款1000元。罚没款共计1108元。　

处罚决定书自送达当事人之日起生效，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按照《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规定的方式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翁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认为本机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未履行法定职责情形的，应当先向翁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翁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章）

                               2025年10月14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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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